
季卫东:私产入宪后的社会公正问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AD_A3

_E5_8D_AB_E4_B8_9C__c122_485604.htm 即将在２００４年

３月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二十五年来经济改革的点睛

之笔。只有承认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把对个人资本的

政策性保护提升到宪法原则的高度，中国的市场经济这条巨

龙才会更加活灵活现、呈瑞呈祥。但是，在改变对私有财产

的定位之后，如何处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

必然要凸显出来；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应该重

新思考如何理解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否则私产入宪只不

过是“叶公好龙”的故事重演，甚至还会导致“怒涛冲垮龙

王庙”的事态。 什么叫社会公正？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无法说

清楚，恐怕多数公民也缺乏足够的精力或兴趣去刨根问底，

为天下打抱不平。但任何人对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正肯定都是

很敏感的。所以我们不妨改变视角，首先追问一下什么是不

公正，尔后再根据对不公正的主观体验来探讨社会公正的基

本条件。 在经济活动中，不公正一般表现为不正当竞争，而

不正当竞争意味着犯规，违反游戏规则。股市的内部者交易

、政界的贿赂行为、考场的作弊等等，都是不公正的实例。

然而，并非所有违反规则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例如有

人纳税过期，虽然也违反规则，我们不会觉得他的行为不公

正，但如果有人逃税漏税并得逞，我们就会觉得他的行为不

公正。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开车超速、闯红灯虽然是犯规

行为，却很难使人感到不公正；但如果省长儿子的轿车超速

或闯红灯不被罚而普通的公民在同样情形下被罚，如果本来



在后面的出租车因看见有人招手而超速或闯红灯超过前面的

出租车抢到乘客，那么我们会感到不公正。 由此可见，公正

与不公正的区别，第一与是否尊重公共规范特别是法律有关

（共同守法的指标），第二与规则的适用是否平等有关（审

判独立的指标），第三与违反规则或不平等是否涉及与一定

目的相联系的利益有关（营利正当的指标）。但在这三点当

中，最核心的是平等。所以公正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平等的价

值，而遵守规范涉及的是权利平等问题，计算利益涉及的是

效用平等问题。也可以说，规范涉及的是机会平等问题，而

利益涉及的是结果平等问题。还可以说，对规范的关注涉及

发现不正行为并加以制裁的机制，而对利益的关注涉及防止

经济学上说的“搭便车”以及提供和维护公共物品等问题。

另外也可以看到，公正与否的判断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主

观感觉和体验，因此人们的满足度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也影

响到评价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既能充分保障个人权利、

又能适当提供社会福利的法治国家最接近公正社会的理想。 

不过中国的公正问题还有些特殊之处。一个是靠非正式的、

强制性的手段改造私有制而形成的全人民所有制的财产又被

非正式地、强制性地私有化了，总需要有个说法。另一个是

国家缺乏公信力，无法仅凭法律手段就为公正提供确定的标

准和必要的保障。此外，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具体公正标准

，很难一概而论，也很难进行比较作出确定无疑的高下评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没有共性、没有可以普遍化的

价值指标，但无论如何，前产业社会、产业社会以及后产业

社会的公正观显然互相区别、各有特色。中国正在成为世界

的工场，中国同时也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全球化新经济的



重要据点之一，这就决定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公正性必然兼有

产业社会和后产业社会的不同要求，时不时会陷入两难的困

境，也不得不致力于多样化的制度创新。 对于一个产业社会

而言，公正的前提条件有三项，即（１）自由竞争的市场；

（２）长期雇用的企业；（３）温情干预的政府。换言之，

首先应该具备选择的自由，其次可以维持安定的可预测的人

生，再加上相对平等的福利供应，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

避免不公正感。这种类型的社会公正需要雄厚的中产阶层作

为现实基础。因为中产阶层一方面具有上下移动的开放，使

人人都感到可望又可及，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上流社会的自由

价值与底层社会的平等价值之间起到平衡器的作用。 但在一

个后产业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仍然是自由竞争

的，却减少了产业组织所提供的长期安定性和可预测性，是

更加多样化的消费要求和更短期的利益动机越来越支配市场

活动。与此相应，社会的风险性、偶然性、流动性、相对性

也大大增强了。在这样的风险社会，事先的筹划和控制变得

非常困难，只能采取事后确定责任、事后监控的方式来维持

公正的秩序、因此责任分配和责任承担的机制对于国家和社

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上述背景下，最关键的制度安排

既不是公私两项对立的图式，也不是福利国家的图式，而是

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建构一张提供给竞争败者的社会安全网，

即在全面依赖自由竞争、自我负责原理的状态下政府应该负

责向人民提供广泛的最低限度保障。 因而中国在建构公正社

会的过程中虽然要在“富裕”与“平等”之间寻找平衡点，

但决不能提倡均富或共同富裕的口号，这不仅办不到，而且

还会破坏这二十五年经济改革所形成的新机制。我认为应该



在承认收入差距的前提下，大力倡导消灭贫困?D?D正如亚里

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的那样，不是收入差距而是“贫困

构成叛乱和犯罪的温床”；同时还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扩大流动性的中产阶层，并使它成为向全国人民都开放的“

盼头”或者说是更实在的可期待性结构，在政治和法律的层

面则相应地表现为利益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 为了重构社会

公正观、实现利益民主主义的目标，我希望２００４年春天

的宪法修正案以及相应的政治改革举措能够提供一个支点、

一根杠杆以及一股推动力。这个支点就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人

权保障条款。这根杠杆就是具有司法性的违宪审查制度。这

股推动力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在透明的程序中围绕资源

再分配所进行的讨价还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